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9號

抗  告  人  戴○如    住屏東縣○○市○○路00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張○烜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

3年7月11日本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182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

院管轄之第二審法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為原審裁定之結果，於法要無

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不服鈞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182號裁定，謹於法定期

間內提起抗告，茲敘述抗告之事實及理由如下：請求鈞院可

看一個可憐的母親血淚抗告，在整個漫長的訴訟中，完全沒

有看到站在孩子的最佳利益與照顧的角度作為考量。訴訟中

相對人除了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之外，完全沒有照顧未成年子

女的能力，月薪新臺幣（下同）80,000元，月負擔80,000

元。訴訟中抗告人之母親為了可以給未成年子女完全的照顧

而離開工作崗位，這樣的付出，難道完全不被看見？相對人

從而自終滿口謊言，全然與事實不符，而在我於原審提出有

關反駁謊言的證據時，抗告人於原審之律師竟說法官不看這

些？那請問法官都看些什麼？為了未成年子女，抗告人戒了

不該使用的藥物，也努力配合醫生得治療，離健康也不遠

了，請求鈞院念在抗告人孕程被相對人遺棄下，仍為母則強

的生下未成年子女。原審之裁定，顯有未洽，爰依法提起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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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㈡未成年子女戴○恩從小就在屏東長大，週末都由抗告人照

顧，並且小孩與抗告人感情很好。若失去小孩，抗告人生活

將失去重心，也會非常傷心。抗告人每天都在運動。小孩出

生以來，抗告人一直24小時不間斷地照顧，沒有疏忽，而相

對人在工作中還有休息時間。結婚時，抗告人希望按照正常

流程辦理登記，但相對人要求先登記，否則在訂婚時就不回

屏東。因為這件事，兩造半年多未再談論婚姻，只談論未成

年子女戴○恩的事，在這期間，林○仁向抗告人告白，且林

○仁願意照顧未成年子女戴○恩，抗告人才接受他。抗告人

勒戒期尚未滿兩年，至明年三月才會滿兩年，屆時社工才會

停止探訪。週末和週日，未成年子女由抗告人24小時照顧，

而平日由抗告人之母照顧，因為她對未成年子女的上學事務

更為熟悉。未成年子女週末會留在抗告人住處，平日則與抗

告人之母同住。

　㈢爰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

三、相對人則以：本案審判過程已經歷時3年，中間經過無數次

的調查，抗告人之抗告理由不足以廢棄之前的裁定，第一，

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相對人每月都有提供費用給抗告人，因

此抗告人才能夠24小時照顧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因為必須工

作來獲取經濟收入，若無收入，無法負擔未成年子女和抗告

人的費用，包括未成年子女的尿布和奶粉費用都需要相對人

來支付。當時抗告人的父母也沒有工作，因此所有開支由相

對人負擔，為此相對人始無法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第二，

未成年子女出生後，抗告人便與林○仁交往，相對人因此無

法介入照顧。直到相對人接到抗告人父親通知，得知抗告人

因毒品問題需勒戒，基於對未成年子女成長的考量，相對人

才聲請監護權裁定，這是相對人於原審提出申請的理由。目

前，未成年子女與外婆同住，而抗告人自毒品勒戒至今已有

三年，但身體調養後仍無法24小時照顧未成年子女。因此，

相對人堅持應將監護權改定給相對人，由相對人親自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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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對人的母親雖目前中風，但仍有由三位兄弟可以輪

流照顧，並有親戚和24小時的全職看護支援，因此相對人照

顧未成年子女不成問題。爰請求駁回抗告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

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

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查，相對人於主張兩造原為男女

朋友，育有未成年子女戴○恩，前經相對人提起確認親子關

係存在之訴判決確定，確認未成年子女戴○恩與相對人間親

子關係存在，並經相對人認領等情，有本院109年度親字第9

號民事判決及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在卷可參

（見原審卷一第15至17頁、第83頁），並經兩造陳述明確，

堪信為真實。是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未為約定，相對人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㈡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

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

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

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

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

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

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

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

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

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

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設有明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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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

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另有明文。

　㈢經查，經原審囑請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協會對相對人進行訪視調查，評估與建議略以：（一）綜合

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相對人自認身心狀況皆屬健康，依目

前的身心狀況有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家人位於家

中，皆可協助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相對人自認支持系統

穩定，未來仍預計以目前模式提供未成年子女照顧；相對人

表示自身從事工程師一職，月收入約8萬2千元，目前每月須

支出個人開銷與車貸費用，每月另須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月1萬5千元，自認依目前經濟有足夠能力支付未成年子女的

開銷，綜上評估相對人有足夠能力行使親權。2.親職時間評

估：相對人從事工程師一職，工作時間為上午9點至下午6

點，休假時間為周休二日，可專心陪伴未成年子女成長，且

相對人自述可自行接送未成年子女上學，若忙碌時亦有家人

協助接送，本會評估相對人親職時間尚屬充裕，惟未成年子

女住於抗告人母親住所，故無法觀察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間

的互動，又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狀況掌握有

限，親職能力確實較難展現。3.照顧環境評估：相對人目前

居住於相對人母親自有6樓透天厝，家中格局為四房一廳，

未成年子女若由相對人照顧時，未成年子女未來先與相對人

母親同寢一室，待未成年子女年紀較大時，就可以獨立使用

一間臥室，住家鄰近於南投市鬧區，使用交通工具至南投市

鬧區需5分鐘，生活機能屬佳，目前無變更住所打算，整體

評估相對人未來有能力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生活環境。4.

親權意願評估：訪視了解，相對人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

意願，相對人聲稱，未成年子女出生至今，相對人多次與抗

告人商量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宜時，皆無法溝通，且抗告人有

吸毒習性，抗告人母親亦有賭博之行為，故相對人希冀可由

自己單方面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就會面規劃，相對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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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見面，再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生活作

息下，抗告人可隨時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亦可以過夜方式進

行會面，會面時間兩造可以自行溝通調整；相對人表示未曾

思考過由抗告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故無法思考其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之方式，評估相對人對於非同住方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規劃屬友善，應可展現合作式父母之態度。5.教育規

劃評估：就本會了解，未來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

方行使，相對人將讓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南投相對人住所，並

讓未成年子女就讀學○幼兒園，待未成年子女幼兒園畢業

後，將讓其就讀學區內國小，而國中學校之選擇則會尊重未

成年子女想法，而未成年子女就學皆由相對人或相對人家人

協助，本會評估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教育規劃屬合理範

圍。針對扶養費用，相對人表示未來若由其擔任為成年子女

親權人，相對人表示因抗告人經濟狀況不佳，且經濟亦不穩

定，因此相對人不須抗告人共同承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

（二）親權之建議及理由：本會評估，相對人經濟能力、支

持系統、居住環境均屬穩定，而身心健康部分均穩定良好，

訪視當日並無觀察相對人有任何異狀，對於未成年子女未來

計畫並無不妥之處，爭取親權態度亦積極，惟未成年子女住

於抗告人母親住所，住無法觀察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間的互

動，又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狀況掌握有限，親

職能力確實較難展現；又本案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居於外縣

市，非本案訪視之範圍，故建請參酌他造報告後，再自為裁

定。此有該會110年10月19日財龍監字第110100053號函所附

訪視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91至199頁）。

　㈣次查，經原審囑請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對抗告人

進行訪視調查，評估與建議略以：1.親權能力評估：抗告人

先前因物質濫用一事，以致被監護人受安置保護，現仍為親

友安置中，目前主要照顧者係抗告人母親，而抗告人目前患

有思覺失調症，情緒狀況仍不太穩定，故現無業在家休養，

生活開銷則由抗告人父親協助負擔，而據屏東中心保護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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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及抗告人、抗告人母親所述，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時

互動狀況良好，本會電訪過程亦可知悉抗告人對被監護人習

性、性格等，尚有一定程度之熟悉及了解，被監護人會面及

互動狀況尚屬良好。另抗告人母親雖無工作收入，然其手足

會賄款給其，且有安置費用及存款，尚可穩定維持家計、負

擔被監護人生活開銷，故雖抗告人目前仍不太穩定，然抗告

人支持系統屬穩定且堅固，可給予照顧及相關協助，評估抗

告人親權能力尚可。2.親職時間評估：被監護人現為安置期

間，抗告人僅能藉由社工安排之會面時間與被監護人會面，

而截至目前社工安排之會面時間，抗告人參與程度與陪伴被

監護人狀況尚屬積極，互動狀況也屬良好，評估抗告人目前

親職時間尚可；而抗告人母親現為全職家管，並在籌畫成立

協會，故其照顧時間彈性，陪伴被監護人之程度尚屬積極。

3.照護環境評估：抗告人對此表示日後待其可照顧被監護人

時，會以抗告人母親住所為主要住所，而抗告人母親現住處

為永久住所，其住家環境乾淨、整潔，採光及通風良好，寢

室內舖有軟墊以防被監護人受傷。而其位址距鬧市區及被監

護人幼稚園不遠、生活機能尚屬便利，評估抗告人母親照顧

環境尚可。4.親權意願評估：抗告人表示因抗告人相對人自

被監護人出生後甚少對被監護人復甚至探視，而其則係自被

監護人出生後即照顧至今，即使被監護人目前係安置期間，

其也有穩定與被監護人會面、互動，而抗告人母親照顧狀況

也尚屬穩定且妥當，故其對此酌定案則盼能將親權交由其單

獨行使，以便其打理被監護人生活事物，評估抗告人親權意

願尚有其考量；而抗告人母親亦對此表示被監護人自出生後

即由抗告人養育，乃至抗告人身心狀況出問題後，也係由抗

告人母親全權照顧之，相對人則皆在南投居住，目前僅能透

過社工安排會面，與被監護人互動關係較差，故盼能將親權

交由抗告人單獨行使。5.教育規劃評估：抗告人對被監護人

目前在幼稚園學習狀況即該園內教育風氣等略有一定之了

解，針對被監護人日後就讀國小一事則表示會再視各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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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而定，評估抗告人教育規劃尚無不妥；抗告人母親則皆

會與幼稚園老師保持聯繫、了解被監護人在園內生活狀況，

也針對日後升學一事有所規劃。6.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抗

告人及抗告人母親共述，對於會面交往之訂定，目前未有想

法，僅表示皆不會阻止相對人與被監護人會面，但須是被監

護人意願而定。7.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雖被監護人

年齡過小，不懂親權意義，但可表達被照顧經驗及照顧者互

動情形皆尚屬良好，並在透過訪視過程之觀察，被監護人與

抗告人母親互動狀況尚屬良好、緊密，也會表達思念抗告

人、欲與抗告人同住、一起生活等想法。8.綜合評估：綜上

所述，就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所述，被監護人自出生後即由

抗告人養育之，直到被監護人近兩歲時，抗告人因物質濫用

一事，被監護人便由社工介入處遇，交由抗告人母親做親友

安置照顧至今。現抗告人經濟狀況及被監護人生活照顧尚皆

有家人得以協助，且其家人協助照顧被監護人至今已近兩

年，可見抗告人支持系統穩定且有力，且透過屏東中心保護

組社工所言，截至目前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狀況尚屬積

極，與被監護人互動情形尚良好，另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照

顧被監護人至今，對於被監護人生活習性、性格等皆相當熟

悉，並已針對被監護人日後升學規劃有所安排，照顧環境則

合適目前被監護人使用。雖被監護人目前係安置於抗告人母

親家中，抗告人非主要照顧者，亦患有思覺失調症，狀況不

太穩定，就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所述，尚見抗告人對被監護

人性格尚有一定程度之熟悉，支持系統亦能提供穩定之照顧

及協助，且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之情形亦相對積極，與被

監護人互動狀況良好，抗告人目前亦有穩定回診控制病情，

故評估抗告人尚能任主要親權人等語。有該會110年9月24日

屏社工協調字第110226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137至146頁）。

　㈤再查，經原審命家事調查官就：「1.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或

其他醫療行為之必要性2.未成年子女前有抗拒與相對人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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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同住會面之情形，但經縣府介入諮商可進行會面，但能否

返回南投同住似仍有疑慮，評估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關係修

復之狀況能否順利帶回南投過夜會面？是否仍須介入資源修

復？3.母親並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

為外婆，外婆與母親之關係是否和諧？母親因有施用毒品前

案經戒治釋放後生活情形為何？該等情形對於擔任主要照顧

者是否有不妥當之處？4.依據兩造親職能力、親職時間、友

善父母程度、輔助支持系統功能、評估未成年子女採行單獨

或共同親權？何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並參酌兩造住居所距離、生活型態、意見，提出較符

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會面交往模式」為調查後，綜合分

析與處遇建議部分略以：⒈未成年子女現階段與相對人互動

關係佳，有一定情感聯繫，相對人於今年春節曾偕未成年子

女返回南投過夜，評估未成年子女無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或

其他醫療行為之必要性，亦無需資源介入協助。承前開調查

內容，相對人已於今年春節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南投過夜會

面，目前雖仍依原會面交往方式僅進行單日之會面交往，但

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間已有一定的情感聯繫，例如：未成年

子女表示很喜歡爸爸來看自己、有跟爸爸說自己沒有討厭回

南投，現在要回去南投會覺得很開心等語，未成年子女甚至

也會主動邀請相對人參與學校的活動，而此次返回南投，未

成年子女有預先服用兒童暈車藥，無嘔吐或身體不適的情

況，返回屏東後，在校亦無情緒、行為上的異常，先前未成

年子女抗拒返回南投的原因，其中或與暈車不適的經驗有

關，另外，家庭氣氛的轉變也有助於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間

的互動，據相對人說法，其被告知未成年子女出現抗拒返回

南投情形時，先前的會面交往均由主責社工安排，並非直接

與相對人及相對人母親接觸，在未成年子女結束安置後，目

前相對人與相對人、相對人母親互動尚佳，相對人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時，兩造能一同用餐，未成年子女在描述喜歡的家

人時，也會將相對人一同納入，足見兩造在良好的互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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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能感受到一定的安全感。⒉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

關係尚屬和諧，惟兩人就日後生活及未成年子女照顧之計畫

有所不同，現階段抗告人生活仍有賴抗告人父親支持，其親

職能力尚待提升。綜上調查內容，抗告人部分工時收入係來

自於抗告人母親所建立之協會，又未成年子女提及抗告人父

親與抗告人爭執的情況，並無提及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有爭

吵的情形，此外，抗告人母親亦有意願繼續接受抗告人之委

託監護，評估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關係尚屬和諧。惟抗告人

與抗告人母親就日後生活及未成年子女照顧之計畫想法上有

所不同，抗告人希望至冬○河社區租屋或搬回抗告人母親

家，並提及如在外租屋，將接回未成年子女，由自己主要照

顧未成年子女並結束委託監護；抗告人母親則反對抗告人至

冬○河社區租屋且考量生活習慣不同，並無讓抗告人搬回住

所的想法，而是希望抗告人於住家附近租屋，其可以監督抗

告人並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同時預期抗告人會持續委

託監護，此外，兩人在教養上的態度亦有所不同，如：抗告

人母親提及有次管教未成年子女時，抗告人對自己曾有不客

氣的情況，故抗告人現階段是否能回歸母親的角色，依其所

述之計畫，擔負主要照顧者之責，不無疑問，此外，依前開

調查內容，抗告人現階段經濟能力有限，除兩名子女由抗告

人母親協助照顧外，其生活所需仍須仰賴抗告人父親支持，

其親職能力尚有提升之空間。⒊建議本案採單獨親權並由相

對人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綜上，兩造均有保護

教養子女之意願與態度及對於非任親權人會面交往之理解，

然考量身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相對人在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

則上較具優勢，而在會面交往促進方案上，兩造均保留一定

的彈性，具備會面交往的寬容性，彼此間尚能一同與未成年

子女進行活動，友善父母程度均佳，另外在輔助支持系統方

面，雖抗告人方有抗告人母親得以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但

以家庭角色及家庭系統理論觀之，在抗告人親職能力尚未提

升至足以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前，實際上係抗告人母親擔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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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的角色，使親子次系統間的互動與規則難以穩定地建

立，加上抗告人母親尚須照顧未成年子女弟弟，恐有角色負

擔過重的議題，而抗告人方雖提出相對人須照顧其母親及侄

子之情事，然經查，相對人母親已有外籍看護全日照護，相

對人侄子為國中一年級，有一定自我照顧能力，相對人照護

上應不致於過於負擔，同時相對人亦有同住之大哥得以協

助，故整體審酌上開各因素，本調查報告認由相對人行使或

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

考量兩造住所距離尚遠，為使未成年子女生活事務能便於處

理，建議採單獨親權。此有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家查字第5

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35至172

頁）。

　㈥本院審酌上開訪視調查報告、家事事件調查報告，認兩造均

有監護之意願及動機，友善父母程度均佳，惟兩造居住於不

同縣市距離甚遠，抗告人身心狀況不穩定、經濟能力薄弱，

未成年子女一向由其母主責照顧，以家庭角色及家庭系統理

論觀之，若由抗告人母親擔負母職的角色，使親子次系統間

的互動與規則難以穩定地建立。又考量抗告人勒戒處分執行

完畢迄今已逾1年6個月以上，期間抗告人並無就業，抗告人

平日應該有時間照顧未成年子女，然抗告人仍委由其母親代

為照顧，難認抗告人有足夠之親職能力照料未成年子女。而

相對人就經濟狀況、居住環境、親職能力、家庭支持系統等

方面，均有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之條件，在相對人

適合擔任親權人之情況下，不宜再由祖父母取代親權人之地

位。是認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

相對人單獨行使，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綜上，

原審對於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

相對人單獨任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雖執前

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於原審

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對認定之結果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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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爰不一一條列論述，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威宏

                                 法  官  李芳南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再為抗

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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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9號
抗  告  人  戴○如    住屏東縣○○市○○路00號




相  對  人  張○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1日本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182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管轄之第二審法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為原審裁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不服鈞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182號裁定，謹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抗告，茲敘述抗告之事實及理由如下：請求鈞院可看一個可憐的母親血淚抗告，在整個漫長的訴訟中，完全沒有看到站在孩子的最佳利益與照顧的角度作為考量。訴訟中相對人除了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之外，完全沒有照顧未成年子女的能力，月薪新臺幣（下同）80,000元，月負擔80,000元。訴訟中抗告人之母親為了可以給未成年子女完全的照顧而離開工作崗位，這樣的付出，難道完全不被看見？相對人從而自終滿口謊言，全然與事實不符，而在我於原審提出有關反駁謊言的證據時，抗告人於原審之律師竟說法官不看這些？那請問法官都看些什麼？為了未成年子女，抗告人戒了不該使用的藥物，也努力配合醫生得治療，離健康也不遠了，請求鈞院念在抗告人孕程被相對人遺棄下，仍為母則強的生下未成年子女。原審之裁定，顯有未洽，爰依法提起抗告。
　㈡未成年子女戴○恩從小就在屏東長大，週末都由抗告人照顧，並且小孩與抗告人感情很好。若失去小孩，抗告人生活將失去重心，也會非常傷心。抗告人每天都在運動。小孩出生以來，抗告人一直24小時不間斷地照顧，沒有疏忽，而相對人在工作中還有休息時間。結婚時，抗告人希望按照正常流程辦理登記，但相對人要求先登記，否則在訂婚時就不回屏東。因為這件事，兩造半年多未再談論婚姻，只談論未成年子女戴○恩的事，在這期間，林○仁向抗告人告白，且林○仁願意照顧未成年子女戴○恩，抗告人才接受他。抗告人勒戒期尚未滿兩年，至明年三月才會滿兩年，屆時社工才會停止探訪。週末和週日，未成年子女由抗告人24小時照顧，而平日由抗告人之母照顧，因為她對未成年子女的上學事務更為熟悉。未成年子女週末會留在抗告人住處，平日則與抗告人之母同住。
　㈢爰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
三、相對人則以：本案審判過程已經歷時3年，中間經過無數次的調查，抗告人之抗告理由不足以廢棄之前的裁定，第一，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相對人每月都有提供費用給抗告人，因此抗告人才能夠24小時照顧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因為必須工作來獲取經濟收入，若無收入，無法負擔未成年子女和抗告人的費用，包括未成年子女的尿布和奶粉費用都需要相對人來支付。當時抗告人的父母也沒有工作，因此所有開支由相對人負擔，為此相對人始無法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第二，未成年子女出生後，抗告人便與林○仁交往，相對人因此無法介入照顧。直到相對人接到抗告人父親通知，得知抗告人因毒品問題需勒戒，基於對未成年子女成長的考量，相對人才聲請監護權裁定，這是相對人於原審提出申請的理由。目前，未成年子女與外婆同住，而抗告人自毒品勒戒至今已有三年，但身體調養後仍無法24小時照顧未成年子女。因此，相對人堅持應將監護權改定給相對人，由相對人親自照顧。第三，相對人的母親雖目前中風，但仍有由三位兄弟可以輪流照顧，並有親戚和24小時的全職看護支援，因此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不成問題。爰請求駁回抗告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查，相對人於主張兩造原為男女朋友，育有未成年子女戴○恩，前經相對人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訴判決確定，確認未成年子女戴○恩與相對人間親子關係存在，並經相對人認領等情，有本院109年度親字第9號民事判決及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5至17頁、第83頁），並經兩造陳述明確，堪信為真實。是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約定，相對人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㈡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設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另有明文。
　㈢經查，經原審囑請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協會對相對人進行訪視調查，評估與建議略以：（一）綜合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相對人自認身心狀況皆屬健康，依目前的身心狀況有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家人位於家中，皆可協助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相對人自認支持系統穩定，未來仍預計以目前模式提供未成年子女照顧；相對人表示自身從事工程師一職，月收入約8萬2千元，目前每月須支出個人開銷與車貸費用，每月另須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月1萬5千元，自認依目前經濟有足夠能力支付未成年子女的開銷，綜上評估相對人有足夠能力行使親權。2.親職時間評估：相對人從事工程師一職，工作時間為上午9點至下午6點，休假時間為周休二日，可專心陪伴未成年子女成長，且相對人自述可自行接送未成年子女上學，若忙碌時亦有家人協助接送，本會評估相對人親職時間尚屬充裕，惟未成年子女住於抗告人母親住所，故無法觀察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間的互動，又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狀況掌握有限，親職能力確實較難展現。3.照顧環境評估：相對人目前居住於相對人母親自有6樓透天厝，家中格局為四房一廳，未成年子女若由相對人照顧時，未成年子女未來先與相對人母親同寢一室，待未成年子女年紀較大時，就可以獨立使用一間臥室，住家鄰近於南投市鬧區，使用交通工具至南投市鬧區需5分鐘，生活機能屬佳，目前無變更住所打算，整體評估相對人未來有能力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生活環境。4.親權意願評估：訪視了解，相對人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相對人聲稱，未成年子女出生至今，相對人多次與抗告人商量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宜時，皆無法溝通，且抗告人有吸毒習性，抗告人母親亦有賭博之行為，故相對人希冀可由自己單方面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就會面規劃，相對人不排斥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見面，再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下，抗告人可隨時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亦可以過夜方式進行會面，會面時間兩造可以自行溝通調整；相對人表示未曾思考過由抗告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故無法思考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之方式，評估相對人對於非同住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規劃屬友善，應可展現合作式父母之態度。5.教育規劃評估：就本會了解，未來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方行使，相對人將讓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南投相對人住所，並讓未成年子女就讀學○幼兒園，待未成年子女幼兒園畢業後，將讓其就讀學區內國小，而國中學校之選擇則會尊重未成年子女想法，而未成年子女就學皆由相對人或相對人家人協助，本會評估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教育規劃屬合理範圍。針對扶養費用，相對人表示未來若由其擔任為成年子女親權人，相對人表示因抗告人經濟狀況不佳，且經濟亦不穩定，因此相對人不須抗告人共同承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二）親權之建議及理由：本會評估，相對人經濟能力、支持系統、居住環境均屬穩定，而身心健康部分均穩定良好，訪視當日並無觀察相對人有任何異狀，對於未成年子女未來計畫並無不妥之處，爭取親權態度亦積極，惟未成年子女住於抗告人母親住所，住無法觀察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間的互動，又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狀況掌握有限，親職能力確實較難展現；又本案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居於外縣市，非本案訪視之範圍，故建請參酌他造報告後，再自為裁定。此有該會110年10月19日財龍監字第110100053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91至199頁）。
　㈣次查，經原審囑請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對抗告人進行訪視調查，評估與建議略以：1.親權能力評估：抗告人先前因物質濫用一事，以致被監護人受安置保護，現仍為親友安置中，目前主要照顧者係抗告人母親，而抗告人目前患有思覺失調症，情緒狀況仍不太穩定，故現無業在家休養，生活開銷則由抗告人父親協助負擔，而據屏東中心保護組江社工及抗告人、抗告人母親所述，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時互動狀況良好，本會電訪過程亦可知悉抗告人對被監護人習性、性格等，尚有一定程度之熟悉及了解，被監護人會面及互動狀況尚屬良好。另抗告人母親雖無工作收入，然其手足會賄款給其，且有安置費用及存款，尚可穩定維持家計、負擔被監護人生活開銷，故雖抗告人目前仍不太穩定，然抗告人支持系統屬穩定且堅固，可給予照顧及相關協助，評估抗告人親權能力尚可。2.親職時間評估：被監護人現為安置期間，抗告人僅能藉由社工安排之會面時間與被監護人會面，而截至目前社工安排之會面時間，抗告人參與程度與陪伴被監護人狀況尚屬積極，互動狀況也屬良好，評估抗告人目前親職時間尚可；而抗告人母親現為全職家管，並在籌畫成立協會，故其照顧時間彈性，陪伴被監護人之程度尚屬積極。3.照護環境評估：抗告人對此表示日後待其可照顧被監護人時，會以抗告人母親住所為主要住所，而抗告人母親現住處為永久住所，其住家環境乾淨、整潔，採光及通風良好，寢室內舖有軟墊以防被監護人受傷。而其位址距鬧市區及被監護人幼稚園不遠、生活機能尚屬便利，評估抗告人母親照顧環境尚可。4.親權意願評估：抗告人表示因抗告人相對人自被監護人出生後甚少對被監護人復甚至探視，而其則係自被監護人出生後即照顧至今，即使被監護人目前係安置期間，其也有穩定與被監護人會面、互動，而抗告人母親照顧狀況也尚屬穩定且妥當，故其對此酌定案則盼能將親權交由其單獨行使，以便其打理被監護人生活事物，評估抗告人親權意願尚有其考量；而抗告人母親亦對此表示被監護人自出生後即由抗告人養育，乃至抗告人身心狀況出問題後，也係由抗告人母親全權照顧之，相對人則皆在南投居住，目前僅能透過社工安排會面，與被監護人互動關係較差，故盼能將親權交由抗告人單獨行使。5.教育規劃評估：抗告人對被監護人目前在幼稚園學習狀況即該園內教育風氣等略有一定之了解，針對被監護人日後就讀國小一事則表示會再視各校教育風氣而定，評估抗告人教育規劃尚無不妥；抗告人母親則皆會與幼稚園老師保持聯繫、了解被監護人在園內生活狀況，也針對日後升學一事有所規劃。6.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共述，對於會面交往之訂定，目前未有想法，僅表示皆不會阻止相對人與被監護人會面，但須是被監護人意願而定。7.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雖被監護人年齡過小，不懂親權意義，但可表達被照顧經驗及照顧者互動情形皆尚屬良好，並在透過訪視過程之觀察，被監護人與抗告人母親互動狀況尚屬良好、緊密，也會表達思念抗告人、欲與抗告人同住、一起生活等想法。8.綜合評估：綜上所述，就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所述，被監護人自出生後即由抗告人養育之，直到被監護人近兩歲時，抗告人因物質濫用一事，被監護人便由社工介入處遇，交由抗告人母親做親友安置照顧至今。現抗告人經濟狀況及被監護人生活照顧尚皆有家人得以協助，且其家人協助照顧被監護人至今已近兩年，可見抗告人支持系統穩定且有力，且透過屏東中心保護組社工所言，截至目前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狀況尚屬積極，與被監護人互動情形尚良好，另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照顧被監護人至今，對於被監護人生活習性、性格等皆相當熟悉，並已針對被監護人日後升學規劃有所安排，照顧環境則合適目前被監護人使用。雖被監護人目前係安置於抗告人母親家中，抗告人非主要照顧者，亦患有思覺失調症，狀況不太穩定，就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所述，尚見抗告人對被監護人性格尚有一定程度之熟悉，支持系統亦能提供穩定之照顧及協助，且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之情形亦相對積極，與被監護人互動狀況良好，抗告人目前亦有穩定回診控制病情，故評估抗告人尚能任主要親權人等語。有該會110年9月24日屏社工協調字第110226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7至146頁）。
　㈤再查，經原審命家事調查官就：「1.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或其他醫療行為之必要性2.未成年子女前有抗拒與相對人回南投同住會面之情形，但經縣府介入諮商可進行會面，但能否返回南投同住似仍有疑慮，評估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關係修復之狀況能否順利帶回南投過夜會面？是否仍須介入資源修復？3.母親並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為外婆，外婆與母親之關係是否和諧？母親因有施用毒品前案經戒治釋放後生活情形為何？該等情形對於擔任主要照顧者是否有不妥當之處？4.依據兩造親職能力、親職時間、友善父母程度、輔助支持系統功能、評估未成年子女採行單獨或共同親權？何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參酌兩造住居所距離、生活型態、意見，提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會面交往模式」為調查後，綜合分析與處遇建議部分略以：⒈未成年子女現階段與相對人互動關係佳，有一定情感聯繫，相對人於今年春節曾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南投過夜，評估未成年子女無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或其他醫療行為之必要性，亦無需資源介入協助。承前開調查內容，相對人已於今年春節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南投過夜會面，目前雖仍依原會面交往方式僅進行單日之會面交往，但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間已有一定的情感聯繫，例如：未成年子女表示很喜歡爸爸來看自己、有跟爸爸說自己沒有討厭回南投，現在要回去南投會覺得很開心等語，未成年子女甚至也會主動邀請相對人參與學校的活動，而此次返回南投，未成年子女有預先服用兒童暈車藥，無嘔吐或身體不適的情況，返回屏東後，在校亦無情緒、行為上的異常，先前未成年子女抗拒返回南投的原因，其中或與暈車不適的經驗有關，另外，家庭氣氛的轉變也有助於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間的互動，據相對人說法，其被告知未成年子女出現抗拒返回南投情形時，先前的會面交往均由主責社工安排，並非直接與相對人及相對人母親接觸，在未成年子女結束安置後，目前相對人與相對人、相對人母親互動尚佳，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時，兩造能一同用餐，未成年子女在描述喜歡的家人時，也會將相對人一同納入，足見兩造在良好的互動下，未成年子女能感受到一定的安全感。⒉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關係尚屬和諧，惟兩人就日後生活及未成年子女照顧之計畫有所不同，現階段抗告人生活仍有賴抗告人父親支持，其親職能力尚待提升。綜上調查內容，抗告人部分工時收入係來自於抗告人母親所建立之協會，又未成年子女提及抗告人父親與抗告人爭執的情況，並無提及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有爭吵的情形，此外，抗告人母親亦有意願繼續接受抗告人之委託監護，評估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關係尚屬和諧。惟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就日後生活及未成年子女照顧之計畫想法上有所不同，抗告人希望至冬○河社區租屋或搬回抗告人母親家，並提及如在外租屋，將接回未成年子女，由自己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並結束委託監護；抗告人母親則反對抗告人至冬○河社區租屋且考量生活習慣不同，並無讓抗告人搬回住所的想法，而是希望抗告人於住家附近租屋，其可以監督抗告人並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同時預期抗告人會持續委託監護，此外，兩人在教養上的態度亦有所不同，如：抗告人母親提及有次管教未成年子女時，抗告人對自己曾有不客氣的情況，故抗告人現階段是否能回歸母親的角色，依其所述之計畫，擔負主要照顧者之責，不無疑問，此外，依前開調查內容，抗告人現階段經濟能力有限，除兩名子女由抗告人母親協助照顧外，其生活所需仍須仰賴抗告人父親支持，其親職能力尚有提升之空間。⒊建議本案採單獨親權並由相對人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綜上，兩造均有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與態度及對於非任親權人會面交往之理解，然考量身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相對人在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上較具優勢，而在會面交往促進方案上，兩造均保留一定的彈性，具備會面交往的寬容性，彼此間尚能一同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活動，友善父母程度均佳，另外在輔助支持系統方面，雖抗告人方有抗告人母親得以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但以家庭角色及家庭系統理論觀之，在抗告人親職能力尚未提升至足以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前，實際上係抗告人母親擔負母職的角色，使親子次系統間的互動與規則難以穩定地建立，加上抗告人母親尚須照顧未成年子女弟弟，恐有角色負擔過重的議題，而抗告人方雖提出相對人須照顧其母親及侄子之情事，然經查，相對人母親已有外籍看護全日照護，相對人侄子為國中一年級，有一定自我照顧能力，相對人照護上應不致於過於負擔，同時相對人亦有同住之大哥得以協助，故整體審酌上開各因素，本調查報告認由相對人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考量兩造住所距離尚遠，為使未成年子女生活事務能便於處理，建議採單獨親權。此有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家查字第5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35至172頁）。
　㈥本院審酌上開訪視調查報告、家事事件調查報告，認兩造均有監護之意願及動機，友善父母程度均佳，惟兩造居住於不同縣市距離甚遠，抗告人身心狀況不穩定、經濟能力薄弱，未成年子女一向由其母主責照顧，以家庭角色及家庭系統理論觀之，若由抗告人母親擔負母職的角色，使親子次系統間的互動與規則難以穩定地建立。又考量抗告人勒戒處分執行完畢迄今已逾1年6個月以上，期間抗告人並無就業，抗告人平日應該有時間照顧未成年子女，然抗告人仍委由其母親代為照顧，難認抗告人有足夠之親職能力照料未成年子女。而相對人就經濟狀況、居住環境、親職能力、家庭支持系統等方面，均有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之條件，在相對人適合擔任親權人之情況下，不宜再由祖父母取代親權人之地位。是認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綜上，原審對於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雖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對認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條列論述，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威宏
                                 法  官  李芳南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9號
抗  告  人  戴○如    住屏東縣○○市○○路00號


相  對  人  張○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
3年7月11日本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182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
院管轄之第二審法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為原審裁定之結果，於法要無
    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不服鈞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182號裁定，謹於法定期
    間內提起抗告，茲敘述抗告之事實及理由如下：請求鈞院可
    看一個可憐的母親血淚抗告，在整個漫長的訴訟中，完全沒
    有看到站在孩子的最佳利益與照顧的角度作為考量。訴訟中
    相對人除了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之外，完全沒有照顧未成年子
    女的能力，月薪新臺幣（下同）80,000元，月負擔80,000元
    。訴訟中抗告人之母親為了可以給未成年子女完全的照顧而
    離開工作崗位，這樣的付出，難道完全不被看見？相對人從
    而自終滿口謊言，全然與事實不符，而在我於原審提出有關
    反駁謊言的證據時，抗告人於原審之律師竟說法官不看這些
    ？那請問法官都看些什麼？為了未成年子女，抗告人戒了不
    該使用的藥物，也努力配合醫生得治療，離健康也不遠了，
    請求鈞院念在抗告人孕程被相對人遺棄下，仍為母則強的生
    下未成年子女。原審之裁定，顯有未洽，爰依法提起抗告。
　㈡未成年子女戴○恩從小就在屏東長大，週末都由抗告人照顧，
    並且小孩與抗告人感情很好。若失去小孩，抗告人生活將失
    去重心，也會非常傷心。抗告人每天都在運動。小孩出生以
    來，抗告人一直24小時不間斷地照顧，沒有疏忽，而相對人
    在工作中還有休息時間。結婚時，抗告人希望按照正常流程
    辦理登記，但相對人要求先登記，否則在訂婚時就不回屏東
    。因為這件事，兩造半年多未再談論婚姻，只談論未成年子
    女戴○恩的事，在這期間，林○仁向抗告人告白，且林○仁願
    意照顧未成年子女戴○恩，抗告人才接受他。抗告人勒戒期
    尚未滿兩年，至明年三月才會滿兩年，屆時社工才會停止探
    訪。週末和週日，未成年子女由抗告人24小時照顧，而平日
    由抗告人之母照顧，因為她對未成年子女的上學事務更為熟
    悉。未成年子女週末會留在抗告人住處，平日則與抗告人之
    母同住。
　㈢爰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
三、相對人則以：本案審判過程已經歷時3年，中間經過無數次
    的調查，抗告人之抗告理由不足以廢棄之前的裁定，第一，
    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相對人每月都有提供費用給抗告人，因
    此抗告人才能夠24小時照顧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因為必須工
    作來獲取經濟收入，若無收入，無法負擔未成年子女和抗告
    人的費用，包括未成年子女的尿布和奶粉費用都需要相對人
    來支付。當時抗告人的父母也沒有工作，因此所有開支由相
    對人負擔，為此相對人始無法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第二，
    未成年子女出生後，抗告人便與林○仁交往，相對人因此無
    法介入照顧。直到相對人接到抗告人父親通知，得知抗告人
    因毒品問題需勒戒，基於對未成年子女成長的考量，相對人
    才聲請監護權裁定，這是相對人於原審提出申請的理由。目
    前，未成年子女與外婆同住，而抗告人自毒品勒戒至今已有
    三年，但身體調養後仍無法24小時照顧未成年子女。因此，
    相對人堅持應將監護權改定給相對人，由相對人親自照顧。
    第三，相對人的母親雖目前中風，但仍有由三位兄弟可以輪
    流照顧，並有親戚和24小時的全職看護支援，因此相對人照
    顧未成年子女不成問題。爰請求駁回抗告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
    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
    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查，相對人於主張兩造原為男女
    朋友，育有未成年子女戴○恩，前經相對人提起確認親子關
    係存在之訴判決確定，確認未成年子女戴○恩與相對人間親
    子關係存在，並經相對人認領等情，有本院109年度親字第9
    號民事判決及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在卷可參
    （見原審卷一第15至17頁、第83頁），並經兩造陳述明確，
    堪信為真實。是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未為約定，相對人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㈡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
    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
    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
    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
    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
    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
    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
    ，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
    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
    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
    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設有明文。又法
    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
    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
    件法第106條第1項另有明文。
　㈢經查，經原審囑請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協會對相對人進行訪視調查，評估與建議略以：（一）綜合
    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相對人自認身心狀況皆屬健康，依目
    前的身心狀況有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家人位於家
    中，皆可協助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相對人自認支持系統
    穩定，未來仍預計以目前模式提供未成年子女照顧；相對人
    表示自身從事工程師一職，月收入約8萬2千元，目前每月須
    支出個人開銷與車貸費用，每月另須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月1萬5千元，自認依目前經濟有足夠能力支付未成年子女的
    開銷，綜上評估相對人有足夠能力行使親權。2.親職時間評
    估：相對人從事工程師一職，工作時間為上午9點至下午6點
    ，休假時間為周休二日，可專心陪伴未成年子女成長，且相
    對人自述可自行接送未成年子女上學，若忙碌時亦有家人協
    助接送，本會評估相對人親職時間尚屬充裕，惟未成年子女
    住於抗告人母親住所，故無法觀察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間的
    互動，又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狀況掌握有限，
    親職能力確實較難展現。3.照顧環境評估：相對人目前居住
    於相對人母親自有6樓透天厝，家中格局為四房一廳，未成
    年子女若由相對人照顧時，未成年子女未來先與相對人母親
    同寢一室，待未成年子女年紀較大時，就可以獨立使用一間
    臥室，住家鄰近於南投市鬧區，使用交通工具至南投市鬧區
    需5分鐘，生活機能屬佳，目前無變更住所打算，整體評估
    相對人未來有能力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生活環境。4.親權
    意願評估：訪視了解，相對人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
    ，相對人聲稱，未成年子女出生至今，相對人多次與抗告人
    商量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宜時，皆無法溝通，且抗告人有吸毒
    習性，抗告人母親亦有賭博之行為，故相對人希冀可由自己
    單方面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就會面規劃，相對人不排斥
    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見面，再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下
    ，抗告人可隨時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亦可以過夜方式進行會
    面，會面時間兩造可以自行溝通調整；相對人表示未曾思考
    過由抗告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故無法思考其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之方式，評估相對人對於非同住方與未成年子女會
    面規劃屬友善，應可展現合作式父母之態度。5.教育規劃評
    估：就本會了解，未來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方行
    使，相對人將讓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南投相對人住所，並讓未
    成年子女就讀學○幼兒園，待未成年子女幼兒園畢業後，將
    讓其就讀學區內國小，而國中學校之選擇則會尊重未成年子
    女想法，而未成年子女就學皆由相對人或相對人家人協助，
    本會評估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教育規劃屬合理範圍。針對
    扶養費用，相對人表示未來若由其擔任為成年子女親權人，
    相對人表示因抗告人經濟狀況不佳，且經濟亦不穩定，因此
    相對人不須抗告人共同承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二）親
    權之建議及理由：本會評估，相對人經濟能力、支持系統、
    居住環境均屬穩定，而身心健康部分均穩定良好，訪視當日
    並無觀察相對人有任何異狀，對於未成年子女未來計畫並無
    不妥之處，爭取親權態度亦積極，惟未成年子女住於抗告人
    母親住所，住無法觀察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間的互動，又相
    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狀況掌握有限，親職能力確
    實較難展現；又本案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居於外縣市，非本
    案訪視之範圍，故建請參酌他造報告後，再自為裁定。此有
    該會110年10月19日財龍監字第110100053號函所附訪視調查
    報告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91至199頁）。
　㈣次查，經原審囑請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對抗告人
    進行訪視調查，評估與建議略以：1.親權能力評估：抗告人
    先前因物質濫用一事，以致被監護人受安置保護，現仍為親
    友安置中，目前主要照顧者係抗告人母親，而抗告人目前患
    有思覺失調症，情緒狀況仍不太穩定，故現無業在家休養，
    生活開銷則由抗告人父親協助負擔，而據屏東中心保護組江
    社工及抗告人、抗告人母親所述，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時
    互動狀況良好，本會電訪過程亦可知悉抗告人對被監護人習
    性、性格等，尚有一定程度之熟悉及了解，被監護人會面及
    互動狀況尚屬良好。另抗告人母親雖無工作收入，然其手足
    會賄款給其，且有安置費用及存款，尚可穩定維持家計、負
    擔被監護人生活開銷，故雖抗告人目前仍不太穩定，然抗告
    人支持系統屬穩定且堅固，可給予照顧及相關協助，評估抗
    告人親權能力尚可。2.親職時間評估：被監護人現為安置期
    間，抗告人僅能藉由社工安排之會面時間與被監護人會面，
    而截至目前社工安排之會面時間，抗告人參與程度與陪伴被
    監護人狀況尚屬積極，互動狀況也屬良好，評估抗告人目前
    親職時間尚可；而抗告人母親現為全職家管，並在籌畫成立
    協會，故其照顧時間彈性，陪伴被監護人之程度尚屬積極。
    3.照護環境評估：抗告人對此表示日後待其可照顧被監護人
    時，會以抗告人母親住所為主要住所，而抗告人母親現住處
    為永久住所，其住家環境乾淨、整潔，採光及通風良好，寢
    室內舖有軟墊以防被監護人受傷。而其位址距鬧市區及被監
    護人幼稚園不遠、生活機能尚屬便利，評估抗告人母親照顧
    環境尚可。4.親權意願評估：抗告人表示因抗告人相對人自
    被監護人出生後甚少對被監護人復甚至探視，而其則係自被
    監護人出生後即照顧至今，即使被監護人目前係安置期間，
    其也有穩定與被監護人會面、互動，而抗告人母親照顧狀況
    也尚屬穩定且妥當，故其對此酌定案則盼能將親權交由其單
    獨行使，以便其打理被監護人生活事物，評估抗告人親權意
    願尚有其考量；而抗告人母親亦對此表示被監護人自出生後
    即由抗告人養育，乃至抗告人身心狀況出問題後，也係由抗
    告人母親全權照顧之，相對人則皆在南投居住，目前僅能透
    過社工安排會面，與被監護人互動關係較差，故盼能將親權
    交由抗告人單獨行使。5.教育規劃評估：抗告人對被監護人
    目前在幼稚園學習狀況即該園內教育風氣等略有一定之了解
    ，針對被監護人日後就讀國小一事則表示會再視各校教育風
    氣而定，評估抗告人教育規劃尚無不妥；抗告人母親則皆會
    與幼稚園老師保持聯繫、了解被監護人在園內生活狀況，也
    針對日後升學一事有所規劃。6.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抗告
    人及抗告人母親共述，對於會面交往之訂定，目前未有想法
    ，僅表示皆不會阻止相對人與被監護人會面，但須是被監護
    人意願而定。7.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雖被監護人年
    齡過小，不懂親權意義，但可表達被照顧經驗及照顧者互動
    情形皆尚屬良好，並在透過訪視過程之觀察，被監護人與抗
    告人母親互動狀況尚屬良好、緊密，也會表達思念抗告人、
    欲與抗告人同住、一起生活等想法。8.綜合評估：綜上所述
    ，就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所述，被監護人自出生後即由抗告
    人養育之，直到被監護人近兩歲時，抗告人因物質濫用一事
    ，被監護人便由社工介入處遇，交由抗告人母親做親友安置
    照顧至今。現抗告人經濟狀況及被監護人生活照顧尚皆有家
    人得以協助，且其家人協助照顧被監護人至今已近兩年，可
    見抗告人支持系統穩定且有力，且透過屏東中心保護組社工
    所言，截至目前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狀況尚屬積極，與被
    監護人互動情形尚良好，另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照顧被監護
    人至今，對於被監護人生活習性、性格等皆相當熟悉，並已
    針對被監護人日後升學規劃有所安排，照顧環境則合適目前
    被監護人使用。雖被監護人目前係安置於抗告人母親家中，
    抗告人非主要照顧者，亦患有思覺失調症，狀況不太穩定，
    就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所述，尚見抗告人對被監護人性格尚
    有一定程度之熟悉，支持系統亦能提供穩定之照顧及協助，
    且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之情形亦相對積極，與被監護人互
    動狀況良好，抗告人目前亦有穩定回診控制病情，故評估抗
    告人尚能任主要親權人等語。有該會110年9月24日屏社工協
    調字第110226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
    卷一第137至146頁）。
　㈤再查，經原審命家事調查官就：「1.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或
    其他醫療行為之必要性2.未成年子女前有抗拒與相對人回南
    投同住會面之情形，但經縣府介入諮商可進行會面，但能否
    返回南投同住似仍有疑慮，評估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關係修
    復之狀況能否順利帶回南投過夜會面？是否仍須介入資源修
    復？3.母親並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
    為外婆，外婆與母親之關係是否和諧？母親因有施用毒品前
    案經戒治釋放後生活情形為何？該等情形對於擔任主要照顧
    者是否有不妥當之處？4.依據兩造親職能力、親職時間、友
    善父母程度、輔助支持系統功能、評估未成年子女採行單獨
    或共同親權？何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並參酌兩造住居所距離、生活型態、意見，提出較符
    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會面交往模式」為調查後，綜合分
    析與處遇建議部分略以：⒈未成年子女現階段與相對人互動
    關係佳，有一定情感聯繫，相對人於今年春節曾偕未成年子
    女返回南投過夜，評估未成年子女無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或
    其他醫療行為之必要性，亦無需資源介入協助。承前開調查
    內容，相對人已於今年春節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南投過夜會面
    ，目前雖仍依原會面交往方式僅進行單日之會面交往，但未
    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間已有一定的情感聯繫，例如：未成年子
    女表示很喜歡爸爸來看自己、有跟爸爸說自己沒有討厭回南
    投，現在要回去南投會覺得很開心等語，未成年子女甚至也
    會主動邀請相對人參與學校的活動，而此次返回南投，未成
    年子女有預先服用兒童暈車藥，無嘔吐或身體不適的情況，
    返回屏東後，在校亦無情緒、行為上的異常，先前未成年子
    女抗拒返回南投的原因，其中或與暈車不適的經驗有關，另
    外，家庭氣氛的轉變也有助於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間的互動
    ，據相對人說法，其被告知未成年子女出現抗拒返回南投情
    形時，先前的會面交往均由主責社工安排，並非直接與相對
    人及相對人母親接觸，在未成年子女結束安置後，目前相對
    人與相對人、相對人母親互動尚佳，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
    面時，兩造能一同用餐，未成年子女在描述喜歡的家人時，
    也會將相對人一同納入，足見兩造在良好的互動下，未成年
    子女能感受到一定的安全感。⒉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關係尚
    屬和諧，惟兩人就日後生活及未成年子女照顧之計畫有所不
    同，現階段抗告人生活仍有賴抗告人父親支持，其親職能力
    尚待提升。綜上調查內容，抗告人部分工時收入係來自於抗
    告人母親所建立之協會，又未成年子女提及抗告人父親與抗
    告人爭執的情況，並無提及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有爭吵的情
    形，此外，抗告人母親亦有意願繼續接受抗告人之委託監護
    ，評估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關係尚屬和諧。惟抗告人與抗告
    人母親就日後生活及未成年子女照顧之計畫想法上有所不同
    ，抗告人希望至冬○河社區租屋或搬回抗告人母親家，並提
    及如在外租屋，將接回未成年子女，由自己主要照顧未成年
    子女並結束委託監護；抗告人母親則反對抗告人至冬○河社
    區租屋且考量生活習慣不同，並無讓抗告人搬回住所的想法
    ，而是希望抗告人於住家附近租屋，其可以監督抗告人並協
    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同時預期抗告人會持續委託監護，
    此外，兩人在教養上的態度亦有所不同，如：抗告人母親提
    及有次管教未成年子女時，抗告人對自己曾有不客氣的情況
    ，故抗告人現階段是否能回歸母親的角色，依其所述之計畫
    ，擔負主要照顧者之責，不無疑問，此外，依前開調查內容
    ，抗告人現階段經濟能力有限，除兩名子女由抗告人母親協
    助照顧外，其生活所需仍須仰賴抗告人父親支持，其親職能
    力尚有提升之空間。⒊建議本案採單獨親權並由相對人行使
    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綜上，兩造均有保護教養子女
    之意願與態度及對於非任親權人會面交往之理解，然考量身
    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相對人在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上較具
    優勢，而在會面交往促進方案上，兩造均保留一定的彈性，
    具備會面交往的寬容性，彼此間尚能一同與未成年子女進行
    活動，友善父母程度均佳，另外在輔助支持系統方面，雖抗
    告人方有抗告人母親得以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但以家庭角
    色及家庭系統理論觀之，在抗告人親職能力尚未提升至足以
    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前，實際上係抗告人母親擔負母職的角
    色，使親子次系統間的互動與規則難以穩定地建立，加上抗
    告人母親尚須照顧未成年子女弟弟，恐有角色負擔過重的議
    題，而抗告人方雖提出相對人須照顧其母親及侄子之情事，
    然經查，相對人母親已有外籍看護全日照護，相對人侄子為
    國中一年級，有一定自我照顧能力，相對人照護上應不致於
    過於負擔，同時相對人亦有同住之大哥得以協助，故整體審
    酌上開各因素，本調查報告認由相對人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考量兩造住所
    距離尚遠，為使未成年子女生活事務能便於處理，建議採單
    獨親權。此有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家查字第5號家事事件調
    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35至172頁）。
　㈥本院審酌上開訪視調查報告、家事事件調查報告，認兩造均
    有監護之意願及動機，友善父母程度均佳，惟兩造居住於不
    同縣市距離甚遠，抗告人身心狀況不穩定、經濟能力薄弱，
    未成年子女一向由其母主責照顧，以家庭角色及家庭系統理
    論觀之，若由抗告人母親擔負母職的角色，使親子次系統間
    的互動與規則難以穩定地建立。又考量抗告人勒戒處分執行
    完畢迄今已逾1年6個月以上，期間抗告人並無就業，抗告人
    平日應該有時間照顧未成年子女，然抗告人仍委由其母親代
    為照顧，難認抗告人有足夠之親職能力照料未成年子女。而
    相對人就經濟狀況、居住環境、親職能力、家庭支持系統等
    方面，均有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之條件，在相對人
    適合擔任親權人之情況下，不宜再由祖父母取代親權人之地
    位。是認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
    相對人單獨行使，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綜上，
    原審對於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
    相對人單獨任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雖執前
    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於原審
    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對認定之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一一條列論述，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威宏
                                 法  官  李芳南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再為抗
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9號
抗  告  人  戴○如    住屏東縣○○市○○路00號


相  對  人  張○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1日本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182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管轄之第二審法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為原審裁定之結果，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不服鈞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182號裁定，謹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抗告，茲敘述抗告之事實及理由如下：請求鈞院可看一個可憐的母親血淚抗告，在整個漫長的訴訟中，完全沒有看到站在孩子的最佳利益與照顧的角度作為考量。訴訟中相對人除了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之外，完全沒有照顧未成年子女的能力，月薪新臺幣（下同）80,000元，月負擔80,000元。訴訟中抗告人之母親為了可以給未成年子女完全的照顧而離開工作崗位，這樣的付出，難道完全不被看見？相對人從而自終滿口謊言，全然與事實不符，而在我於原審提出有關反駁謊言的證據時，抗告人於原審之律師竟說法官不看這些？那請問法官都看些什麼？為了未成年子女，抗告人戒了不該使用的藥物，也努力配合醫生得治療，離健康也不遠了，請求鈞院念在抗告人孕程被相對人遺棄下，仍為母則強的生下未成年子女。原審之裁定，顯有未洽，爰依法提起抗告。
　㈡未成年子女戴○恩從小就在屏東長大，週末都由抗告人照顧，並且小孩與抗告人感情很好。若失去小孩，抗告人生活將失去重心，也會非常傷心。抗告人每天都在運動。小孩出生以來，抗告人一直24小時不間斷地照顧，沒有疏忽，而相對人在工作中還有休息時間。結婚時，抗告人希望按照正常流程辦理登記，但相對人要求先登記，否則在訂婚時就不回屏東。因為這件事，兩造半年多未再談論婚姻，只談論未成年子女戴○恩的事，在這期間，林○仁向抗告人告白，且林○仁願意照顧未成年子女戴○恩，抗告人才接受他。抗告人勒戒期尚未滿兩年，至明年三月才會滿兩年，屆時社工才會停止探訪。週末和週日，未成年子女由抗告人24小時照顧，而平日由抗告人之母照顧，因為她對未成年子女的上學事務更為熟悉。未成年子女週末會留在抗告人住處，平日則與抗告人之母同住。
　㈢爰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
三、相對人則以：本案審判過程已經歷時3年，中間經過無數次的調查，抗告人之抗告理由不足以廢棄之前的裁定，第一，未成年子女出生後，相對人每月都有提供費用給抗告人，因此抗告人才能夠24小時照顧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因為必須工作來獲取經濟收入，若無收入，無法負擔未成年子女和抗告人的費用，包括未成年子女的尿布和奶粉費用都需要相對人來支付。當時抗告人的父母也沒有工作，因此所有開支由相對人負擔，為此相對人始無法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第二，未成年子女出生後，抗告人便與林○仁交往，相對人因此無法介入照顧。直到相對人接到抗告人父親通知，得知抗告人因毒品問題需勒戒，基於對未成年子女成長的考量，相對人才聲請監護權裁定，這是相對人於原審提出申請的理由。目前，未成年子女與外婆同住，而抗告人自毒品勒戒至今已有三年，但身體調養後仍無法24小時照顧未成年子女。因此，相對人堅持應將監護權改定給相對人，由相對人親自照顧。第三，相對人的母親雖目前中風，但仍有由三位兄弟可以輪流照顧，並有親戚和24小時的全職看護支援，因此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不成問題。爰請求駁回抗告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查，相對人於主張兩造原為男女朋友，育有未成年子女戴○恩，前經相對人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訴判決確定，確認未成年子女戴○恩與相對人間親子關係存在，並經相對人認領等情，有本院109年度親字第9號民事判決及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5至17頁、第83頁），並經兩造陳述明確，堪信為真實。是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約定，相對人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屬有據。
　㈡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設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另有明文。
　㈢經查，經原審囑請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協會對相對人進行訪視調查，評估與建議略以：（一）綜合評估1.親權能力評估：相對人自認身心狀況皆屬健康，依目前的身心狀況有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家人位於家中，皆可協助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相對人自認支持系統穩定，未來仍預計以目前模式提供未成年子女照顧；相對人表示自身從事工程師一職，月收入約8萬2千元，目前每月須支出個人開銷與車貸費用，每月另須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月1萬5千元，自認依目前經濟有足夠能力支付未成年子女的開銷，綜上評估相對人有足夠能力行使親權。2.親職時間評估：相對人從事工程師一職，工作時間為上午9點至下午6點，休假時間為周休二日，可專心陪伴未成年子女成長，且相對人自述可自行接送未成年子女上學，若忙碌時亦有家人協助接送，本會評估相對人親職時間尚屬充裕，惟未成年子女住於抗告人母親住所，故無法觀察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間的互動，又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狀況掌握有限，親職能力確實較難展現。3.照顧環境評估：相對人目前居住於相對人母親自有6樓透天厝，家中格局為四房一廳，未成年子女若由相對人照顧時，未成年子女未來先與相對人母親同寢一室，待未成年子女年紀較大時，就可以獨立使用一間臥室，住家鄰近於南投市鬧區，使用交通工具至南投市鬧區需5分鐘，生活機能屬佳，目前無變更住所打算，整體評估相對人未來有能力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生活環境。4.親權意願評估：訪視了解，相對人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相對人聲稱，未成年子女出生至今，相對人多次與抗告人商量未成年子女相關事宜時，皆無法溝通，且抗告人有吸毒習性，抗告人母親亦有賭博之行為，故相對人希冀可由自己單方面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就會面規劃，相對人不排斥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見面，再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生活作息下，抗告人可隨時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亦可以過夜方式進行會面，會面時間兩造可以自行溝通調整；相對人表示未曾思考過由抗告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故無法思考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之方式，評估相對人對於非同住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規劃屬友善，應可展現合作式父母之態度。5.教育規劃評估：就本會了解，未來若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方行使，相對人將讓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南投相對人住所，並讓未成年子女就讀學○幼兒園，待未成年子女幼兒園畢業後，將讓其就讀學區內國小，而國中學校之選擇則會尊重未成年子女想法，而未成年子女就學皆由相對人或相對人家人協助，本會評估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教育規劃屬合理範圍。針對扶養費用，相對人表示未來若由其擔任為成年子女親權人，相對人表示因抗告人經濟狀況不佳，且經濟亦不穩定，因此相對人不須抗告人共同承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二）親權之建議及理由：本會評估，相對人經濟能力、支持系統、居住環境均屬穩定，而身心健康部分均穩定良好，訪視當日並無觀察相對人有任何異狀，對於未成年子女未來計畫並無不妥之處，爭取親權態度亦積極，惟未成年子女住於抗告人母親住所，住無法觀察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間的互動，又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狀況掌握有限，親職能力確實較難展現；又本案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居於外縣市，非本案訪視之範圍，故建請參酌他造報告後，再自為裁定。此有該會110年10月19日財龍監字第110100053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91至199頁）。
　㈣次查，經原審囑請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對抗告人進行訪視調查，評估與建議略以：1.親權能力評估：抗告人先前因物質濫用一事，以致被監護人受安置保護，現仍為親友安置中，目前主要照顧者係抗告人母親，而抗告人目前患有思覺失調症，情緒狀況仍不太穩定，故現無業在家休養，生活開銷則由抗告人父親協助負擔，而據屏東中心保護組江社工及抗告人、抗告人母親所述，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時互動狀況良好，本會電訪過程亦可知悉抗告人對被監護人習性、性格等，尚有一定程度之熟悉及了解，被監護人會面及互動狀況尚屬良好。另抗告人母親雖無工作收入，然其手足會賄款給其，且有安置費用及存款，尚可穩定維持家計、負擔被監護人生活開銷，故雖抗告人目前仍不太穩定，然抗告人支持系統屬穩定且堅固，可給予照顧及相關協助，評估抗告人親權能力尚可。2.親職時間評估：被監護人現為安置期間，抗告人僅能藉由社工安排之會面時間與被監護人會面，而截至目前社工安排之會面時間，抗告人參與程度與陪伴被監護人狀況尚屬積極，互動狀況也屬良好，評估抗告人目前親職時間尚可；而抗告人母親現為全職家管，並在籌畫成立協會，故其照顧時間彈性，陪伴被監護人之程度尚屬積極。3.照護環境評估：抗告人對此表示日後待其可照顧被監護人時，會以抗告人母親住所為主要住所，而抗告人母親現住處為永久住所，其住家環境乾淨、整潔，採光及通風良好，寢室內舖有軟墊以防被監護人受傷。而其位址距鬧市區及被監護人幼稚園不遠、生活機能尚屬便利，評估抗告人母親照顧環境尚可。4.親權意願評估：抗告人表示因抗告人相對人自被監護人出生後甚少對被監護人復甚至探視，而其則係自被監護人出生後即照顧至今，即使被監護人目前係安置期間，其也有穩定與被監護人會面、互動，而抗告人母親照顧狀況也尚屬穩定且妥當，故其對此酌定案則盼能將親權交由其單獨行使，以便其打理被監護人生活事物，評估抗告人親權意願尚有其考量；而抗告人母親亦對此表示被監護人自出生後即由抗告人養育，乃至抗告人身心狀況出問題後，也係由抗告人母親全權照顧之，相對人則皆在南投居住，目前僅能透過社工安排會面，與被監護人互動關係較差，故盼能將親權交由抗告人單獨行使。5.教育規劃評估：抗告人對被監護人目前在幼稚園學習狀況即該園內教育風氣等略有一定之了解，針對被監護人日後就讀國小一事則表示會再視各校教育風氣而定，評估抗告人教育規劃尚無不妥；抗告人母親則皆會與幼稚園老師保持聯繫、了解被監護人在園內生活狀況，也針對日後升學一事有所規劃。6.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共述，對於會面交往之訂定，目前未有想法，僅表示皆不會阻止相對人與被監護人會面，但須是被監護人意願而定。7.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雖被監護人年齡過小，不懂親權意義，但可表達被照顧經驗及照顧者互動情形皆尚屬良好，並在透過訪視過程之觀察，被監護人與抗告人母親互動狀況尚屬良好、緊密，也會表達思念抗告人、欲與抗告人同住、一起生活等想法。8.綜合評估：綜上所述，就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所述，被監護人自出生後即由抗告人養育之，直到被監護人近兩歲時，抗告人因物質濫用一事，被監護人便由社工介入處遇，交由抗告人母親做親友安置照顧至今。現抗告人經濟狀況及被監護人生活照顧尚皆有家人得以協助，且其家人協助照顧被監護人至今已近兩年，可見抗告人支持系統穩定且有力，且透過屏東中心保護組社工所言，截至目前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狀況尚屬積極，與被監護人互動情形尚良好，另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照顧被監護人至今，對於被監護人生活習性、性格等皆相當熟悉，並已針對被監護人日後升學規劃有所安排，照顧環境則合適目前被監護人使用。雖被監護人目前係安置於抗告人母親家中，抗告人非主要照顧者，亦患有思覺失調症，狀況不太穩定，就抗告人及抗告人母親所述，尚見抗告人對被監護人性格尚有一定程度之熟悉，支持系統亦能提供穩定之照顧及協助，且抗告人與被監護人會面之情形亦相對積極，與被監護人互動狀況良好，抗告人目前亦有穩定回診控制病情，故評估抗告人尚能任主要親權人等語。有該會110年9月24日屏社工協調字第110226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7至146頁）。
　㈤再查，經原審命家事調查官就：「1.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或其他醫療行為之必要性2.未成年子女前有抗拒與相對人回南投同住會面之情形，但經縣府介入諮商可進行會面，但能否返回南投同住似仍有疑慮，評估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關係修復之狀況能否順利帶回南投過夜會面？是否仍須介入資源修復？3.母親並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為外婆，外婆與母親之關係是否和諧？母親因有施用毒品前案經戒治釋放後生活情形為何？該等情形對於擔任主要照顧者是否有不妥當之處？4.依據兩造親職能力、親職時間、友善父母程度、輔助支持系統功能、評估未成年子女採行單獨或共同親權？何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參酌兩造住居所距離、生活型態、意見，提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會面交往模式」為調查後，綜合分析與處遇建議部分略以：⒈未成年子女現階段與相對人互動關係佳，有一定情感聯繫，相對人於今年春節曾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南投過夜，評估未成年子女無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或其他醫療行為之必要性，亦無需資源介入協助。承前開調查內容，相對人已於今年春節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南投過夜會面，目前雖仍依原會面交往方式僅進行單日之會面交往，但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間已有一定的情感聯繫，例如：未成年子女表示很喜歡爸爸來看自己、有跟爸爸說自己沒有討厭回南投，現在要回去南投會覺得很開心等語，未成年子女甚至也會主動邀請相對人參與學校的活動，而此次返回南投，未成年子女有預先服用兒童暈車藥，無嘔吐或身體不適的情況，返回屏東後，在校亦無情緒、行為上的異常，先前未成年子女抗拒返回南投的原因，其中或與暈車不適的經驗有關，另外，家庭氣氛的轉變也有助於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間的互動，據相對人說法，其被告知未成年子女出現抗拒返回南投情形時，先前的會面交往均由主責社工安排，並非直接與相對人及相對人母親接觸，在未成年子女結束安置後，目前相對人與相對人、相對人母親互動尚佳，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時，兩造能一同用餐，未成年子女在描述喜歡的家人時，也會將相對人一同納入，足見兩造在良好的互動下，未成年子女能感受到一定的安全感。⒉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關係尚屬和諧，惟兩人就日後生活及未成年子女照顧之計畫有所不同，現階段抗告人生活仍有賴抗告人父親支持，其親職能力尚待提升。綜上調查內容，抗告人部分工時收入係來自於抗告人母親所建立之協會，又未成年子女提及抗告人父親與抗告人爭執的情況，並無提及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有爭吵的情形，此外，抗告人母親亦有意願繼續接受抗告人之委託監護，評估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關係尚屬和諧。惟抗告人與抗告人母親就日後生活及未成年子女照顧之計畫想法上有所不同，抗告人希望至冬○河社區租屋或搬回抗告人母親家，並提及如在外租屋，將接回未成年子女，由自己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並結束委託監護；抗告人母親則反對抗告人至冬○河社區租屋且考量生活習慣不同，並無讓抗告人搬回住所的想法，而是希望抗告人於住家附近租屋，其可以監督抗告人並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同時預期抗告人會持續委託監護，此外，兩人在教養上的態度亦有所不同，如：抗告人母親提及有次管教未成年子女時，抗告人對自己曾有不客氣的情況，故抗告人現階段是否能回歸母親的角色，依其所述之計畫，擔負主要照顧者之責，不無疑問，此外，依前開調查內容，抗告人現階段經濟能力有限，除兩名子女由抗告人母親協助照顧外，其生活所需仍須仰賴抗告人父親支持，其親職能力尚有提升之空間。⒊建議本案採單獨親權並由相對人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綜上，兩造均有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與態度及對於非任親權人會面交往之理解，然考量身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相對人在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上較具優勢，而在會面交往促進方案上，兩造均保留一定的彈性，具備會面交往的寬容性，彼此間尚能一同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活動，友善父母程度均佳，另外在輔助支持系統方面，雖抗告人方有抗告人母親得以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但以家庭角色及家庭系統理論觀之，在抗告人親職能力尚未提升至足以主要照顧未成年子女前，實際上係抗告人母親擔負母職的角色，使親子次系統間的互動與規則難以穩定地建立，加上抗告人母親尚須照顧未成年子女弟弟，恐有角色負擔過重的議題，而抗告人方雖提出相對人須照顧其母親及侄子之情事，然經查，相對人母親已有外籍看護全日照護，相對人侄子為國中一年級，有一定自我照顧能力，相對人照護上應不致於過於負擔，同時相對人亦有同住之大哥得以協助，故整體審酌上開各因素，本調查報告認由相對人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較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考量兩造住所距離尚遠，為使未成年子女生活事務能便於處理，建議採單獨親權。此有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家查字第5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35至172頁）。
　㈥本院審酌上開訪視調查報告、家事事件調查報告，認兩造均有監護之意願及動機，友善父母程度均佳，惟兩造居住於不同縣市距離甚遠，抗告人身心狀況不穩定、經濟能力薄弱，未成年子女一向由其母主責照顧，以家庭角色及家庭系統理論觀之，若由抗告人母親擔負母職的角色，使親子次系統間的互動與規則難以穩定地建立。又考量抗告人勒戒處分執行完畢迄今已逾1年6個月以上，期間抗告人並無就業，抗告人平日應該有時間照顧未成年子女，然抗告人仍委由其母親代為照顧，難認抗告人有足夠之親職能力照料未成年子女。而相對人就經濟狀況、居住環境、親職能力、家庭支持系統等方面，均有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之條件，在相對人適合擔任親權人之情況下，不宜再由祖父母取代親權人之地位。是認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綜上，原審對於未成年子女戴○恩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人雖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對認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條列論述，併此說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威宏
                                 法  官  李芳南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